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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設置辦法 第四條及第七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100.03.16 第 165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11.06 第 176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5.01.07 第 183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校安中心編組職掌：(組

織圖如附件一) 

（一）校安中心設主任（校長）、

副主任(副校長)、執行長

（主任秘書）；任務編組區

分「教務服務組」、「學生服

務組」、「天然災害暨環安

衛組」、「資訊安全組」、「公

共事務組」及「校安行政

組」等六個組，分別由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資訊長、公共事務室主任

及軍訓室主任擔任組長。

其他各學院及行政一級單

位主管，視任務狀況納入

校安應變小組，並接受中

心主任召集出列席相關災

害防救會議。各院、系、所

及各行政部門之教職員工

應依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計

畫，對所屬之實驗室、館、

場實施安全維護，並應配

合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

作，必要時得依災害性質，

由主任或執行長指派校內

單位主管擔任臨時副執行

長。 

（二）中心主任負責校園災害管

理與緊急應變處理之決

第四條  校安中心編組職掌：(組

織圖如附件一) 

（一）校安中心設主任（校長）、

副主任(副校長)、執行長

（主任秘書）；任務編組區

分「教務服務組」、「學生

服務組」、「天然災害暨環

安衛組」、「資訊安全組」、

「公共事務組」及「校安

行政組」等六個組，分別

由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資訊長、公共事務室

主任及軍訓室主任擔任組

長。其他各學院及行政一

級單位主管，視任務狀況

納入校安應變小組，並接

受中心主任召集出列席相

關災害防救會議。各院、

系、所及各行政部門之教

職員工應依校園災害管理

實施計畫，對所屬之實驗

室、館、場實施安全維護，

並應配合執行校園安全維

護工作。

（二）中心主任負責校園災害管

理與緊急應變處理之決

一、學務長修正為

正式名稱學

生事務長。 

二、因應災害防救

專業需求不

同，增設「副

執行長」由相

關專業單位

主管擔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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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為事件處置指揮官，指

揮督導校園安全維護工作

執行等事宜，並視校安事

件狀況召集相關人員召開

緊急應變會議；各組依權

責指揮所屬成員負責所轄

之校園安全維護與執行災

害防救相關工作。 

（三） 校安中心各組職掌(組織

圖如附件一)： 

1. 教務服務組： 

由教務處編成，教務長

擔任組長，督導所屬負

責處理學生休、退（復）

學與學程、學籍認定，以

及課程、師資、移地授課

規劃等教學支援相關事

宜。另對停課評估、建議

與公告。 

2. 學生服務組： 

由學務處編成，學生事

務長擔任組長，負責處

理學生安全維護之相關

事宜（含住宿、課外活

動、衛生保健、膳食、交

安、心輔及各種犯罪行

為之預防及處置等）。 

3. 天然災害暨環安衛組： 

(1) 由總務處與環境保

護暨職業安全衛生

中心編成，總務長

擔任組長。負責所

屬負責校園之建

物、設施、設備，遇

災害或突發狀況等

危及安全之處理、

策，為事件處置指揮官，

指揮督導校園安全維護工

作執行等事宜，並視校安

事件狀況召集相關人員召

開緊急應變會議；各組依

權責指揮所屬成員負責所

轄之校園安全維護與執行

災害防救相關工作。 

（三） 校安中心各組職掌(組織

圖如附件一)： 

1.教務服務組： 

由教務處編成，教務長

擔任組長，督導所屬負

責處理學生休、退（復）

學與學程、學籍認定，

以及課程、師資、移地

授課規劃等教學支援相

關事宜。另對停課評估、

建議與公告。 

2.學生服務組： 

由學務處編成，學務長

擔任組長，負責處理學

生安全維護之相關事宜

（含住宿、課外活動、

衛生保健、膳食、交安、

心輔及各種犯罪行為之

預防及處置等）。 

3.天然災害暨環安衛組： 

(1) 由總務處與環境

安全保護暨職業

安全衛生中心編

成，總務長擔任組

長。負責所屬負責

校園之建物、設

施、設備，遇災害

或突發狀況等危

協助執行長

完成災害防

救任務。 

 

 

 

 

 

 

 

 

 

 

 

 

 

 

 

 

 

三、學務長修正為

正式名稱學生事

務長。 

 

 

 

 

 

四、因應組織名稱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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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 

 

(2) 針對本校列管實驗

場所環安災害之防

止、救助及復原，並

定期協同各實驗場

所實施緊急應變演

練。 

4. 資訊安全組： 

由資訊處編成，資訊長

擔任組長。負責統合與

維護全校資訊資源，並

督導所屬校園網路安全

事件緊急搶救及處理。 

5. 公共事務組： 

由秘書處公共事務室編

成，主任擔任組長，負責

校園安全事件之新聞發

佈及媒體聯絡等相關事

宜。 

6. 校安行政組： 

(1) 由學生事務處軍訓

室編成，軍訓室主

任擔任組長，綜理

校安協調、通報等

行政事宜。 

(2) 實施廿四小時值

勤，負責校園安全

之處理、通報、管制

及協調等工作。 

(3) 平時負責校安中心

一般行政工作之業

務處理，緊急需要

時建請中心主任召

集校安中心各組及

相關人員召開校安

及安全之處理、反

映。 

(2) 針對本校列管實

驗場所環安災害

之防止、救助及復

原，並定期協同各

實驗場所實施緊

急應變演練。 

4. 資訊安全組： 

由資訊處編成，資訊長

擔任組長。負責統合與

維護全校資訊資源，並

督導所屬校園網路安全

事件緊急搶救及處理。 

5. 公共事務組： 

由秘書處公共事務室編

成，主任擔任組長，負

責校園安全事件之新聞

發佈及媒體聯絡等相關

事宜。 

6. 校安行政組： 

(1) 由學務處軍訓室編

成，軍訓室主任擔

任組長，綜理校安

協調、通報等行政

事宜。 

(2) 實施廿四小時值

勤，負責校園安全

之處理、通報、管制

及協調等工作。 

(3) 平時負責校安中心

一般行政工作之業

務處理，緊急需要

時建請中心主任召

集校安中心各組及

相關人員召開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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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小組會議。 應變小組會議。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訂時亦同。 

調整條文用詞。 

 

 



 

附件一 中國文化大學「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組織圖 

 

  

115.01.07 第 1835 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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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設置辦法 修正後全文 
100.03.16 第 165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11.06 第 176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5.01.07 第 183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教育部民國 103 年 11 月 12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30154442A 號令「教育部主管各級

學校及所屬機構災害防救要點」並整合本校及周邊地區單位資源，設立「中國文化大學

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以下簡稱為「校安中心」）。 

第二條  本辦法所指災害，乃指下列災難所造成之損害： 

（一）天然災害：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等人力無法掌握與控制。 

（二）人為災害：火災、毒性化學物災害、傳染病、重大交通事故及其他人為所造成之

傷（損）害等行為。 

第三條  校安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負責平日值勤及一般性校園安全狀況處置及通報，並整合本校及周邊地區單位

資源，執行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等災害管理工作，以強化災害防救功能，維

護校園安全。 

（二）減災：應執行潛在災害資料蒐集、分析、評估、改善與分發；防災教育、訓練及

觀念宣導；防災資源資料庫及防災支援網之建立與維護，及各項減災計畫之擬

訂。 

（三）整備：應研擬應變計畫、訂定緊急應變流程、執行應變計畫講習與演練、災害防

救物資與器材之儲備、避難所設施之整備與維護等緊急應變準備事宜。 

（四）應變：視災情性質及嚴重等級，依應變計畫實施因應措施；妥善執行災情蒐集、

損失統計、受災人員照顧、災情通報、協調取得支援及對外發言等相關事宜；另

視狀況建議中心主任召開緊急應變會議，研擬適切應變作為。 

（五）復原：召開災後檢討會，並依其檢討會議決議辦理相關復原工作。 

第四條  校安中心編組職掌：(組織圖如附件一)   

（一）校安中心設主任（校長）、副主任(副校長)、執行長（主任秘書）；任務編組區分

「教務服務組」、「學生服務組」、「天然災害暨環安衛組」、「資訊安全組」、「公共

事務組」及「校安行政組」等六個組，分別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資

訊長、公共事務室主任及軍訓室主任擔任組長。其他各學院及行政一級單位主管，

視任務狀況納入校安應變小組，並接受中心主任召集出列席相關災害防救會議。

各院、系、所及各行政部門之教職員工應依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計畫，對所屬之實

驗室、館、場實施安全維護，並應配合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必要時得依災害

性質，由主任或執行長指派校內單位主管擔任臨時副執行長。 

（二）中心主任負責校園災害管理與緊急應變處理之決策，為事件處置指揮官，指揮

督導校園安全維護工作執行等事宜，並視校安事件狀況召集相關人員召開緊急

應變會議；各組依權責指揮所屬成員負責所轄之校園安全維護與執行災害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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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工作。 

（三）校安中心各組職掌(組織圖如附件一)： 

1. 教務服務組： 

由教務處編成，教務長擔任組長，督導所屬負責處理學生休、退（復）學與

學程、學籍認定，以及課程、師資、移地授課規劃等教學支援相關事宜。另

對停課評估、建議與公告。 

2. 學生服務組： 

由學務處編成，學生事務長擔任組長，負責處理學生安全維護之相關事宜

（含住宿、課外活動、衛生保健、膳食、交安、心輔及各種犯罪行為之預防

及處置等）。 

3. 天然災害暨環安衛組： 

（1）由總務處與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編成，總務長擔任組長。負責

所屬負責校園之建物、設施、設備，遇災害或突發狀況等危及安全之處

理、反映。 

（2）針對本校列管實驗場所環安災害之防止、救助及復原，並定期協同各實

驗場所實施緊急應變演練。 

4. 資訊安全組： 

由資訊處編成，資訊長擔任組長。負責統合與維護全校資訊資源，並督導所

屬校園網路安全事件緊急搶救及處理。 

5. 公共事務組： 

由秘書處公共事務室編成，主任擔任組長，負責校園安全事件之新聞發佈及

媒體聯絡等相關事宜。 

6. 校安行政組： 

（1）由學生事務處軍訓室編成，軍訓室主任擔任組長，綜理校安協調、通報

等行政事宜。 

（2）實施廿四小時值勤，負責校園安全之處理、通報、管制及協調等工作。 

（3）平時負責校安中心一般行政工作之業務處理，緊急需要時建請中心主任

召集校安中心各組及相關人員召開校安應變小組會議。 

第五條  校安中心運作規範： 

（一）位置／設施： 

1. 校安中心設置於大義館 112 室，內設： 

（1）軍訓室值勤教官及校警隊值勤人員二個席位。 

（2）開放式會議室（約 8 人座）供災害緊急應變集會使用。 

（3）監控室設備系統功能包含校區監視系統、緊急求救系統及消防警報系統

等整合管理，可提供校園內即時狀況。 

2. 為因應緊急事故及災害應變，配備全校各館樓萬能鑰匙各乙份，以供不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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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二）值勤時間／地點： 

各席位值勤人員執勤時間為當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翌日上午 8 時 30 分，值勤地

點：當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晚上 21 時 00 分於軍訓室，晚上 21 時 00 分至翌日 8

時 30 分於值勤室（教官：大倫館 103 室、大雅館 735 室；駐警：大門）。 

（三）值勤人員因故不克值勤時，應於值勤前三日，填寫值勤更換表，分由業管主管

（總務長、軍訓室主任）核定後，始能更換值勤，以明責任。 

（四）值勤人員應將值勤時發生之事件依人、事、時、地等要項記載於值勤紀錄簿，於

交班時交由業務承辦人轉陳相關主管核閱；若屬重大事件則陳校安中心主任核

閱。 

（五）值勤交接時，交班人員應將未結案件或持續發展中之案件情況詳為交待，並應

登載於值勤紀錄簿交接事項欄中，俾由接班人員接續處理。 

（六）校安事件若可能引發媒體注意、社會關注或有擴大發展之虞時，應立即報告校

安中心主任及執行長（另副知秘書處公共事務室主任），依其指示決定是否提昇

狀況等級，實施重點值勤。 

（七）假日或夜間發生重大校安事件，於事件處置指揮官（校長）、副主任(副校長) 、

執行長（主秘）或三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未抵現場前，暫由當日值勤

教官指揮。 

（八）校園災害通報及防救災支援網絡，詳如附件二。 

第六條  「校安中心」預算編列： 

（一）相關軟、硬體設施（備）之建置及維持費由年度編列經常門預算支應。 

（二）日常運作預算，如文具、紙張、教育訓練、宣導等，由學務處等相關單位編列。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附件一 中國文化大學「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組織圖 

 

115.01.07 第 1835 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附件二 中國文化大學校園災害通報及防救災支援網絡圖  
 
  




